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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吾

GB 18100．1—2010

本部分的第3章、5．2．7、5．5．6、5．7．6、5．10．7以及表1的序号9、10、11为推荐性的，其余为强制

性的。

GB 18100《摩托车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分为三个部分：

——第1部分：两轮摩托车；

——第2部分：两轮轻便摩托车；

——第3部分：三轮摩托车。

本部分为GB 18100的第1部分，对应于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EcER53—2006《关于就灯光和光

信号装置安装方面批准摩托车(k类)的统一规定》，与EcER53的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技术内容主要

差异如下：

——删去了其中的术语和定义(可参考GB 4785)；

——电路连接原文有矛盾，本部分改为：前位灯、后位灯和后牌照灯应同时打开或关闭；

——对几何可见度角原文上下不统一的描述本部分统一成：水平方向角m垂直方向角a}

——对远、近光灯安装数量描述简化为1只或2只；

——考虑到国情，删去了近光光束倾斜度要求；

——考虑到国情，电路连接删除了“当发动机运转时前照灯应自动打开”；

——侧回复反射器的光色只用琥珀色；

——前雾灯光色改为白色或黄色，与汽车保持一致；

本部分代替GB 18100一2000《两轮摩托车及轻便摩托车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摩托车部分)。

本部分与GB 18loo一2000中对两轮摩托车规定相比较，主要变化如下：

——删去了近光光束倾斜度要求，有关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正在研究中；

——增加了两轮摩托车允许使用汽车前照灯的规定，使摩托车有更多的选择余地；

——转向信号灯安装数量删去了布局A(装2只)}

——后位灯、后回复反射器、前雾灯、后雾灯安装数量均由1只改为1只或2只，相应内容均进行了

增加或修改；

——前位灯增加了对横向的要求；

——对转向信号灯闪烁频率等规定不再按交、直流供电进行细分，闪烁频率统一；

——对远、近光灯的横向安装增加了要求；

——删去了试验方法；

——增加了引用标准及在要求中对各灯具应满足的配光性能等要求进行了统一规定。

本部分实施的过渡期要求：

本部分实施日期2012年1月1日。

本部分的附录A为规范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14)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上海汽车灯具研究所、上海摩托车研究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许秀香、h伟理、姜勇。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 1810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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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车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

第1部分：两轮摩托车

GB 18100．1—2010

1范围

GB 18100的本部分规定了两轮摩托车(L。类)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安装的要求及特别要求等。

本部分适用于两轮摩托车(以下简称车辆)。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GB 181∞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

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GB 4599汽车用灯丝灯泡前照灯

GB 4660汽车用灯丝灯泡前雾灯

GB 4785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

GB 5948摩托车白炽丝光源前照灯配光性能

GB 11554汽车和挂车用后雾灯配光性能

GB 11564机动车回复反射器

GB 17509汽车及挂车转向信号灯配光性能
GB 17510摩托车光信号装置配光性能

3术语和定义

GB 4785确立的术语和定义适于本部分。

4要求

4．1基本要求

4．1．1照明和信号装置的安装应在正常使用状态下，即使受到振动，仍应满足本部分的要求，不应改变

初始调整状态。

4．1．2照明装置的安装应便于对其方向的正确调整。

4．1．3包括安装在车侧的所有光信号装置，安装时其基准轴线应平行于车辆在道路上的停放面。此

外，对于侧回复反射器，其基准轴线应垂直于车辆纵向对称平面，所有其他光信号装置的基准轴线应与

纵向对称平面平行，每个方向上的允差应为士3。。如果制造商另有特殊规定，按制造商规定执行。

4．1．4如无特殊规定，单只灯或回复反射器的基准中心应位于车辆纵向对称平面，成对配置的灯具应

具有相同的功能，且应满足：

a)相对于纵向对称平面，对称地安装；

b)相对于纵向对称平面，几何形状相互对称；

c)满足相同的色度要求；

d)满足相同的配光性能；

e)同时打开和关闭。

4．1．5如无特殊规定，具有不同功能且满足各自要求的灯具允许彼此组合、复合或混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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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如无特殊规定，只有转向信号灯和危险警告信号是闪烁的。

4．1．7应考虑当牌照板安装后各灯具几何可见度仍符合要求。

4．2电路连接要求

4．2．1前位灯、后位灯和后牌照灯应同时打开或关闭。

4．2．2如无特殊规定，只有当上述诸灯打开时，远光灯、近光灯和雾灯才能打开。当远光灯和近光灯发

出警告信号时(即间歇地打开远光灯或近光灯，或间歇地交替打开远光灯和近光灯)，这些要求不适用。

4．3指示器要求

4．3．1每种指示器应处于驾驶员容易观察到的位置。

4．3．2“接通”指示器允许用“工作”指示器替代。

4．4光色及色度特性要求

灯具发射的光色要求见表1，其色度特性按GB 4785规定。

4．5灯具安装的基本要求

车辆应装备表1规定的照明和信号装置，表1未提到的照明和信号装置不允许使用。前照灯(远、

近光)应符合GB 5948或GB 4599(封闭式灯具除外)的规定，前位灯、后位灯、制动灯和后牌照灯应符合

GB 17510的规定，转向信号灯应符合GB 17509或GB 17510的相应规定，非三角形后回复反射器和非

三角形侧回复反射器应符合GB 11564的规定，前雾灯应符合GB 4660的规定，后雾灯应符合GB儿554

的规定。

表1灯具的光色殛安装要求

序号 灯具名称 光 色 安装要求

l 前照灯(远、近光) 白色 强制安装

2 前位灯 ． 白色 强制安装

3 后位灯 红色 强制安装

4 转向信号灯 琥珀色 强制安装

5 制动灯 红色 强制安装

6 后牌照灯 白色 强制安装

7 非三角形后回复反射器 红色 强制安装

8 非三角形侧回复反射器 琥珀色 强制安装

9 车辆危险警告信号灯 琥珀色 选装

10 前雾灯 白色或黄色 选装

11 后雾灯 红色 选装

4．6前视红光和后视白光的不可见度要求

从车前应观察不到红光，从车后应观察不到白光，允许按下述方法检验(见附录A)：

a)前视红光的不可见度t当观察者在车前25 m处横截面的I区内移动观察时不应直接看到

红光}

b)后视自光的不可见度：当观察者在车后25 m处横截面的Ⅱ区内移动观察时不应直接看到

白光。

在上述两个横截面内，观察者进行目视探测的I区和Ⅱ区范围如下：

a)在高度方向：由两个离地高度各为1 m和2．2 m的水平面限定。

b)在横向：在车前和车后分别由两个与车辆纵向对称平面成向外15。角的竖直平面限定。这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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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应过相应的交线(即平行车辆纵向对称面并限定车宽的平面与垂直车辆纵向对称面并限

定车长的平面的交线)。

4．7灯具位置测量的基本要求

4．7．1离地最大和最小高度应分别从基准轴方向上视表面的最高和最低点开始测量。对于近光灯，离

地最小高度应从光学系统(如反射镜，配光镜，投影透镜)有效口径的最低点开始测量，如果(最大和最

小)离地高度明显满足要求，不需确定任何表面的精确边缘。

在横向上的两灯间距，应从基准轴线方向上视表面的内边缘确定。如果横向安装位置明显满足要

求时，不需确定任何表面的精确边缘。

4．7．2如无特殊说明，在检验灯具的安装高度和方向时，车辆应为空载并置于水平地面上，其纵向对称

平面应铅垂，并且转向把置于朝前的直行位置，轮胎充气压力按车辆制造商规定。

注：车辆空载应为无驾驶员、乘员和载荷，但带有充足的燃料和随车工具的车辆。

5特别要求

5．1远光灯

5．1．1数量

1只或2只。

5．1．2布局

无特殊要求。

5．1．3位置

5．1．3．1在横向：单只远光灯应位于车辆前部其他灯的上面、下面或侧面。如果这些灯呈上下排列，远

光灯的基准中心应位于车辆的纵向对称平面上；如果这些灯呈横向排列，它们的基准中心应对称于车辆

的纵向对称平面。 ．

与车辆前部其他灯混合的远光灯的基准中心应位于车辆纵向对称平面上。当车辆安装单只独立的

近光灯，或近光灯与前位灯混合位于远光灯近旁，它们的基准中心应对称于车辆的纵向对称平面。

如装2只远光灯，其中1只或2只与车辆前部其他灯混合，它们的基准中心应对称于车辆的纵向对

称平面。

在任何情况下，单只远光灯发光面的边缘距单只近光灯发光面的边缘应不大于200 mm，2只远光

灯发光面的间距不应大于200 mm。

5．1．3．2在高度方向：离地高度为500 mm～l 300 mm。

5．1．3．3在纵向：位于车前。发射光不应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后视镜或车辆其他反射面引起驾驶员的不

舒适感。

5．1．4几何可见度

几何可见度要求如下：

垂直方向角a：向上、向下5。；

水平方向角_19：向左、向右5。。

5．1．5方向

朝前。允许灯具随着转向把转动。

5．1．6电路连接

远光灯打开时，允许近光灯也开着。

5．1．7接通指示器

应配备非闪烁的蓝色信号灯。

5．1．8其他要求

远光灯同时接通时，最大发光强度应不超过225 000 cd。远光灯不应和任何其他灯具复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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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近光灯

5．2．1数量

1只或2只。

5．2．2布局

无特殊要求。

5．2．3位置

5．2．3．1在横向：单只近光灯应位于车辆前部其他灯的上面、下面或侧面。如果这些灯呈上下排列，近

光灯的基准中心应位于车辆的纵向对称平面上；如果这些灯呈横向排列，它们的基准中心应对称于车辆

的纵向对称平面。

与车辆前部其他灯混合的近光灯的基准中心应位于车辆的纵向对称平面上。当车辆安装单只

独立的远光灯，或远光灯与前位灯混合位于近光灯近旁，它们的基准中心应对称于车辆的纵向对称

平面。

如装2只近光灯，其中1只或2只与车辆前部其他灯混合，它们的基准中心应对称于车辆的纵向对

称平面。

2只近光灯发光面的间距不应大于200 mm。

5．2．3．2在高度方向：离地高度不小于500 mm，不大于1 200 mm。

5．2．3．3在纵向：位于车前。发射光不应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后视镜或车辆其他反射面引起驾驶员的不

舒适感。

5．2．4几何可见度

几何可见度要求如下：

垂直方向角a：向上15。，向下109；

水平方向角口：对于单只灯，向左、向右45。。

对于成对配置的灯具，向外45。，向内10。。

前照灯邻近其他部件的存在，不应引起其他使用道路者的不舒适感。

5．2．5方向

朝前，允许随转向把转动。

5．2．6电路连接

变换近光时．应同时关闭所有的远光灯。

5．2．7指示器

选装。如果安装，应为非闪烁的绿色信号灯。

5．2．8其他要求

近光灯不应与任何其他灯具复合。

5．3转向信号灯

5．3．1数量

每侧2只。

5．3．2布局

2只前转向信号灯，2只后转向信号灯。

5．3．3位置

5．3．3．1在横向前转向信号灯应满足下列要求：

a)两转向信号灯发光面之间的最小距离为240 mm；

b)转向信号灯应位于与前照灯发光面外边缘相切的纵向铅垂面的外侧；

c)转向信号灯与最邻近的近光灯发光面问的距离应符合表2规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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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信号灯最小发光强度 最小间距

cd

90 75

175 40

Z50 20

400 ≤20

后转向信号灯两发光面内边缘之间的间距至少为180 mm。

5．3．3．2在高度方向：离地高度应不小于350 mm，不大于1 200 mm。

5．3．3．3在纵向：后转向信号灯基准中心与车辆纵向后边界横截面的距离应不超过300 mm。

5．3．4几何可见度

几何可见度要求如下：

水平方向角卢：向外80。，向内20。。

垂直方向角口：自水平面向上15。，向下15。。如果灯具高度低于750 mm，水平面以下的垂直角允许

降低到5。。

5．3．5方向

允许前转向信号灯随转向把转动。

5．3．6电路连接

转向信号灯应单独打开，在车辆同一侧的所有转向信号灯要由同一操纵件控制同时打开和关闭。

5．3．7工作指示器

强制使用。允许用光学的或音响信号，或两者兼有。若用光学信号，应是闪烁的绿色信号灯，在正

常行驶状态下可见。如果出现任何转向信号灯工作不正常，指示器应熄灭或不再闪烁或以另一种明显

不同的频率闪烁。

5．3．8其他要求

转向信号灯不应同任何灯具复合。

转向信号灯不应同任何灯具混合。

电性能要求如下，除了发动机和灯具正常工作所应带的负载以外，进行测量时电气系统不应接人其

他负载：

——闪烁频率应为(90土30)次／min；

——车辆同一侧的转向信号灯允许同步或交替闪烁；

——光信号控制开关开启后1 s内应点亮，1．5 s内首次应熄灭；

——如果某一转向信号灯不是因短路而失效，同一方向的其他转向信号灯应继续工作，其闪烁频率

允许与上述规定有所不同。

5．4制动灯

5．4．1数量

1只或2只。

5．4．2布局

无特殊要求。

5．4．3位置

5．4．3．1 在高度方向；离地高度不小于250 mm，不大于1 500 mm。

5．4．3．2在纵向：位于车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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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几何可见度

几何可见度要求如下：

水平方向角J曰：对于单只灯向左、右各45。；

对于成对配置的灯具，向外45。，向内10。。

垂直方向角a：自水平面向上15。，向下15。。如果灯具高度低于750 mm，水平面以下的垂直角允许

降到5。。

5．4．5方向

朝后。

5．4．6电路连接

应在任何行车制动状态时点亮。

5．4．7接通指示器

不应使用。

5．4．8其他要求

制动灯不应和任何其他灯具复合。

5．5后牌照灯

5．5．1数量

1个。允许由几个光学元件组成，用于照亮为牌照板预留的空间。

5．5．2布局

应照亮为牌照板预留的空间。

5．5．3位置

5．5．3．1在横向：应照亮为牌照板预留的空间。

5．5．3．2在高度方向：应照亮为牌照板预留的空间。

5．5．3．3在纵向：应照亮为牌照板预留的空间。

5．5．4几何可见度

应照亮为牌照板预留的空间。

5．5．5方向

应照亮为牌照板预留的空闯。

5．5．6指示器

选装。其功能应由位置灯规定的指示器完成。

5．5．7其他要求

当后牌照灯与后位灯复合，且后位灯与制动灯或后雾灯混合时，后牌照灯的配光性能允许在制动灯

或后雾灯点亮时改变。

5．6前位灯

5．6．1数量

1只或Z只。

5．6．2布局

无特殊要求。

5．6．3位置

5．6．3．1 在横向；单只前位灯应装在车辆前部其他灯的上面、下面或侧面。如果这些灯呈上下排列，前

位灯基准中心应位于车辆的纵向对称平面上f如果这些灯呈横向排列，它们的基准中心应对称于车辆的

纵向对称平面。

与车辆前部其他灯混合的前位灯的基准中心应位于车辆的纵向对称平面上。当车辆在前位灯旁还

安装了其他灯具，它们的基准中心应对称于车辆的纵向对称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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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装2只前位灯，其中1只或2只与车辆前部其他灯混合，它们的基准中心应对称于车辆的纵向对

称平面。

5．6．3．2在高度方向：离地高度不小于350 mm，不大于1 200 mm。

5．6．3．3在纵向：位于车前。

5．6．4几何可见度

几何可见度要求如下：

水平方向角口：对于单只灯，向左、右各80。；

对于成对配置的灯具，应为向外80。，向内45。。

垂直方向角a：自水平面向上15。，向下15。。如果灯具高度小于750 mm，水平面以下的垂直角允许

降低到5。。

5．6．5方向

朝前，允许随转向把转动。

5．6．6接通指示器

应安装，为非闪烁的绿色信号灯。如果仪表灯与位置灯同时打开或关闭，这个指示器允许不安装。

5．6．7其他要求

无。

5．7后位灯

5．7．1数量

1只或2只。

5．7．2布局

无特殊要求。

5．7．3位置

5．7．3．1在高度方向：离地高度不小于250mm，不大于1 500mm。

5．7．3．2在纵向：位于车后部。

5．7．4几何可见度

几何可见度要求如下：

水平方向角口：对于单只灯，向左、右各80。；

对于成对配置的灯具，应为向外80。，向内45。。

垂直方向角a：自水平面向上15。，向下15。。如果灯具高度小于750 mm，水平面以下的垂直角允许

降低到5。。

5．7．5方向

朝后。

5．7．6接通指示器

选装。如果安装，其功能应由前位灯规定的指示器完成。

5．7．7其他要求

无。

5．8非三角形后回复反射器

5．8．1数■

1只或2只。

5．8．2布局

无特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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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3位置

5．8．3．1 在高度方向：离地高度应不小于250 mm，不大于900 mm。

5．8．3．2在纵向：位于车后。

5．8．4几何可见度

几何可见度要求如下：

水平方向角口：对于单只反射器，向左、右各304；

对于成对配置的反射器，应为向外30。，向内10。。

垂直方向角n：自水平面向上15。，向下15。。如果灯具高度小于750 mm，水平面以下的垂直角允许

降低到5。。

5．8．5方向

朝后。

5．9车辆危险警告信号

5．9．1 车辆危险警告信号由符合5．3的各转向信号灯同时工作发出。

5．9．2应由单独的操纵件控制使所有转向信号灯同时工作。

5．9．3应安装接通指示器。应为闪烁的红色信号灯，或在指示器分开的情况下，使5．3规定的指示器

同时工作。

5．9．4闪烁频率为(90士30)次／min。

光信号控制开关开启后1 s内，各转向信号灯应点亮，1．5 s内应首次熄灭。

当点火开关处于使发动机关闭的状态，危险警告信号装置应能够开启。

5．10前雾灯

5．10．1数量

1只或2只。

5．10．2布局

无特殊要求。

5．10．3位置

5．10．3．1在横向：单只灯的基准中心应位于车辆纵向对称平面上，或最靠近纵向对称平面的发光面边

缘距纵向对称平面的距离不大于250 mm。

5．10．3．2在高度方向：离地高度不小于250mm，整个发光面应在近光灯发光面最高点以下。

5．10．3．3在纵向：位于车前。该灯的发射光不应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后视镜或车辆其他反射面引起驾

驶员的不舒适感。

5．10．4几何可见度

几何可见度要求如下：

水平方向角卢：对于单只灯，向左、右各45。，如偏离纵向对称平面时向内10。。

对于成对配置的灯具，应为向外40。，向内10。。

垂直方向角a：向上、向下5。。

5．10．5方向：朝前。允许灯具随转向把转动。

5．10．6电路连接

应独立于远光灯和近光灯而打开和关闭。

5．10．7接通指示器

选装。如果安装，应为非闪烁的绿色信号灯。

5．10．8其他要求

前雾灯不应同前部其他灯具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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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后雾灯

5．11．1数量

1只或2只。

5．11．2布局

无特殊要求。

5．11．3位置

5．1 1．3．1 在高度方向：离地高度不小于250 mm，不大于900 mm。

5．11．3．2在纵向：位于车后部。

5．11．3．3后雾灯发光面和制动灯发光面之间距离应不小于100 mm。

5．11．4几何可见度

几何可见度要求如下：

水平方向角卢：对于单只灯，向左、右各25。。

对于成对配置的灯具，应为向外25。，向内10。。

垂直方向角a：向上、向下5。；

5．”．5方向

朝后。

5．11．6电路连接

只有当如下一个或多个远光灯、近光灯、前雾灯打开以后后雾灯应点亮。如装有前雾灯，应独立于

前雾灯而关闭。后雾灯应连续工作，但位置灯关闭时其应关闭，直至再次打开。

5．11．7接通指示器

应安装。为非闪烁琥珀色信号灯。

5．11．8其他要求

无。

5．12非三角形侧回复反射器

5．12．1每侧数量

1只或2只。

5．12．2布局

无特殊要求。

5．12．3位置

5．12．3．1在高度方向：离地高度不小于300 mm，不大于900 mm。

5．12．3．2在纵向：在正常条件下，其安装位置不应被驾驶员或乘客的衣服挡住。

5．12．4几何可见度

几何可见度要求如下：

水平方向角口：向前、后各30。。

垂直方向角a：自水平面向上15。，向下15。。如果反射器高度低于750 mm，水平面以下垂直角允许

降到5。。

5．12．5方向

回复反射器的基准轴线应垂直于车辆纵向对称平面并且朝向外侧。允许前侧回复反射器随转向把

转动。

6检验规则

6．1型式检验

就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申请型式检验的制造商应提交空载车一辆，其上装有整套照明和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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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装置。并附下述文件资料：

a)具有车辆外廓尺寸的外形图，以及不同车型识别的说明书。

b)一份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整体安装图，标明各装置在车辆上的安装位置。

c)一套能显示每种灯具发光面、透光面、基准轴线和基准中心的外形图，以及一份有关视表面确

定方法的说明，不包括牌照灯。

提交试验的车型应满足第4章、第5章的规定。

6．2生产一致性检验

对通过型式检验且连续生产的车辆，应进行随机抽查。每辆车就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应符合

型式检验的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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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规范性附录)

前视红光和后视自光的不可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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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A．1前视红光的不可见度

图九2后视自光的不可见度


